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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高新区南开科技园建设创新型园区
软件企业扶持办法
为了加快天津高新区南开科技园软件产业的发展，增强科技园信息产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，鼓励软件行业企业参与行业认定，参照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和《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快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鼓励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南开科技园管委会在市区联动发展资金中设立“鼓励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”，重点支持科技园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，各种资助和补贴均在市区联动发展资金中列支。
一、扶持内容
（一）在南开科技园注册，经天津市软件行业协会认定的软件企业，自开始获利年度起，第一年至第二年享受国家免征所得税政策，第三年至第十年对企业应缴的所得税部分给予50%的资金支持。
   （二） 对符合相关资质条件的软件与服务外包培训机构，为科技园企业培训软件与服务外包人才（大专以上学历），按当年新录用的培训人数予以每人一次性不超过500元的培训资助，每个企业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   （三） 经认定的企业和机构，通过CMM系列认证、BS7799信息安全认证和ISO27001信息安全认证等国际认证的，根据认证费用实际发生额，予以一定比例的补贴。
二、申请与受理

（一）申请资金支持企业需要报送的资料：

1、申请审核表；   
2、软件企业证书复印件；

3、资质认证证书复印件；

4、人员培训有关证明；

5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6、国、地税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 

7、其他相关资料等。

　（二）科技园管委会经发部负责申报材料的受理工作，并对受理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无论是否得到扶持，所有上报材料不再返还。
（三）为能准确反映软件企业资金的到位情况和使用情况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科技园管委会将对申请资助的企业进行1-2年的监督检查，对在考核阶段发现违反软件企业资金用途的企业，科技园管委会有权对其获得的资助金予以收回。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由南开科技园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，如遇国家、市、区重大政策性调整将对其内容进行修订并予以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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